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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区区议会  

二零二零至二一年度  
文化、教育、医疗、康乐及社会事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纪录  
 
 
日  期：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星期四 ) 
时  间：下午二时三十分  
地  点：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  
       海港政府大楼 14 楼  
       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室  
 
出席者：  
主席  
吴兆康议员 * 
 
副主席  
任嘉儿议员 *               
 
委员  
郑丽琼议员 *   

杨浩然议员  (下午 2 时 30 分至下午 5 时 32 分 ) 

甘乃威议员 ,  MH*  

张启昕议员 *  

伍凯欣议员 *  

黄健菁议员 *  

叶锦龙议员 *  

彭家浩议员 *  

黄永志议员 *  

杨哲安议员  (下午 2 时 30 分至下午 4 时 13 分 ) 

 
注： *出席整个会议的委员  (  )委员出席时间  
 
缺席者：  
许智峰议员  
梁晃维议员  
何致宏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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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梁子琪先生 ,  JP 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  [注 :下午 2 时 30 分至下午 3 时 04 分 ] 
吴咏希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中西区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黄恩光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 (区议会 ) 
苏恩华先生  廉政公署  高级廉政教育主任  
罗汉辉先生  教育局  高级学校发展主任 (中西及南区 )2 
何淑仪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康乐事务经理  
游润华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中西区副康乐事务经理 (分区支援 ) 

   
秘书  
丁嘉韵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行政主任 (区议会 )5  
  

嘉宾   
  
第 5 项   
叶苹女士  古物古迹办事处  一级助理馆长 (建筑保护 )2 
潘颖芝女士  古物古迹办事处  二级助理馆长 (建筑调查 )2 
  
第 6 项   
胡仰基先生  食物及卫生局  地区康健中心总监  
蔡宇思医生  食物及卫生局  基层医疗健康办事处处长  
王志良先生  社会福利署  中西南及离岛区助理福利专员  
吴咏希女士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中西区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莫智健先生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高级行政主任  (地区管理 ) 
  
第 7 项   
刘秀萍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高级经理 (港岛西 ) 
陈羽轩女士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副经理 (港岛西 )市场推广及地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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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1.  主席欢迎各与会者出席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一年度中西区区议会文化、教

育、医疗、康乐及社会事务委员会 (文教会 )第六次会议。由于疫情反复，为保障

与会者的健康，减低传染的风险，秘书处已增设挡板，为避免人群长时间聚集，

是次会议设有以下安排： (i)不招待公众人士旁听； (i i)秘书处只会安排最简要人

手；(iii)入内采访的传媒及议员助理需要登记真实姓名及手机号码，以便万一有

需要可进行追踪； (iv)进入会议室的人士需接受探热，秘书处已备有红外线非接

触式探热器；(v)所有与会人士需要自备及配戴口罩；(vi)为确保卫生，是次会议

秘书处将不提供茶杯，只备纸包饮品；议员亦可自备水瓶；以及 (vii)增设咪套。

此外，为更有效进行讨论，以尽量缩短会议时间，主席建议每位委员以四分钟包

问包答的形式讨论，亦请委员留意在有需要时作适当的利益申报。  
 
2.  秘书补充为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由本年 3 月 1 日起所有进入海港政府大

楼的人士在到达相关政府处所时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安心出

行二维码或登记个人资料，以便在出现确诊个案时进行接触者追踪，否则将会被

拒绝进入上述政府处所，职员有权核算登记人提供的资料。政府了解市民对私隐

的重视，在设计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时以保障个人私隐为原则，会确保即场收

集的个人资料的保留时间不超过收集资料所需的目的，有关资料如无须继续保

存，将会在 31 日内被销毁，请与会者留意上述安排，直至另行通知。  
 
3.  杨浩然议员感谢秘书处的提醒，但认为既然秘书处已经一直跟议员保持联

络，理应有议员的个人资料，而且会议室外亦有职员登记资料，询问秘书处扫描

安心出行二维码是否多此一举。  
 
4.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民政处 )高级行政主任 (区议会 )黄恩光先生表示使用安

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使用者无须再填写个人资料，但如议员有任何原因不

使用安心出行的话，才需要填写个人资料，希望大家明白。  
 
5.  杨浩然议员表示秘书处没有回答他的提问。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安心出行流

动应用程式，但填写个人资料的项目秘书处应已备存，否则都不会让他出席会

议，认为实属多此一举，政府官员的思想亦不应如此僵化，浪费人力及时间。  
 
6.  民政处黄恩光先生表示秘书处只是跟随整个政府的做法，因此并无补充。 
 
7.  甘乃威议员认同杨浩然议员的观点，但认为秘书处只是负责执行，因此不

想为难他们，虽然认为填写议员个人资料是多此一举，但不介意这样做，不过不

明白为甚么不是像民政处黄恩光先生刚才所说保障议员的个人私隐，他填写的

只是以白纸让议员写下个人资料，而无任何其他正式表格的准备。他相信秘书处

不会不知道全世界其他地方如何保障个人私隐，最好的做法是让议员自行填好

秘书处提供的纸仔表格后放进箱里。甘议员指自己属于很多意见的议员，秘书处

刚才的做法对保障个人私隐并不恰当，秘书处同事虽然应变，让他把资料写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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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资料遮掩，但刚才进入会议室并不只甘乃威议员，亦有如议员助理、记者及

其他人士，因此希望秘书处登记个人资料时确保资料不会泄露。甘议员不知道刚

才秘书处的做法是否就是政府的统一做法，认为非常混账，如属政府统一做法应

立刻改进，建议参考现时市面上的做法，他重申登记议员个人资料是多此一举，

但要做的话都会尽量配合，不想为难秘书处。  
 
8.  民政处黄恩光先生表示会议是下午二时半开始，但甘议员很早就到达场

地，而秘书处职员当时仍在布置场地，因此刚才甘议员来临的时候仍未准备好收

集个人资料的纸张及收集箱，只好让甘议员先在白纸上填写，对此感抱歉。他重

申秘书处会跟随政府的规则保障大家的个人资料。  
 
9.  主席表示希望秘书处改进，会议室开放给议员进场时就应该准备好会议所

须的物品，不能以此作借口。  
 
第 1 项：通过会议议程  
(下午 2 时 41 分至 2 时 55 分 ) 
 
10.  主席表示收到被还押的梁晃维议员以书面申请缺席是次会议，请各议员备

悉。  
 
11.  甘乃威议员希望秘书研究现时的会议常规有否说明如何处理梁议员的情

况，如有，该如何处理；如无，是否需要更改中西区区议会《会议常规》 (《常

规》 )。他表示议员无法同意或不同意梁议员的缺席，但现有的常规提到如议员

连续四个月没有出席区议会大会，而又没有在该限期完结前取得区议会的同意

下，就会丧失议员资格。甘议员希望秘书处在 3 月 25 日的大会上解释应该如何

处理这情况。他表示大家都知道现时这个暴政甚么恶毒手段都会使用，有同事因

此不能出席会议，其他议员因现行的《常规》可以怎样处理缺席议员的安排，以

及是否需要更改《常规》。他明白法例上的要求无法更改，但希望秘书及主席了

解及跟进后向议员说明可以怎样做，当然他希望梁议员明天就能回来开会，但面

对这个暴政要作最坏的打算。  
 
12.  郑丽琼议员表示看到梁议员失去自由，但并无被判任何罪行，只是因为法

官拒绝担保，所以不能出席会议。她希望秘书能够研究如何处理因被羁押而非犯

罪，所以不能出席会议的议员。她表示不知道咨询律政司有没有效，因为过往经

专员咨询律政司的事宜全都没有回复。因此，她希望 3 月 25 日的大会上能够处

理这个问题。  
 
13.  专员表示根据他理解法律字面上的意思，只要议员连续四个月没有出席区

议会大会，而又没有取得区议会批准，就会丧失区议员的资格。如果议员想问一

条非常具体的问题，例如因还押而不能出席会议会否导致上述的结果，他表示可

以咨询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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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杨浩然议员表示《常规》上出现「缺席」的字眼但没有作详细解释，他表

示一般人都会理解缺席是有主动性及自主性，即某人故意地缺席，而非被禁止出

席。他认为梁晃维议员的情况属后者，相信梁议员都很想出席但被惩教署阻止，

因此是否这情况下不算缺席，希望秘书处研究及提早通知议员，让议员决定是否

需要修改《常规》。  
 
15.  民政处黄恩光先生表示秘书处会研究及跟进。  
 
16.  主席表示继续讨论第 1 项议程：通过会议议程。他表示因为第 11 项其他

事项内有讨论实名电话卡登记的事宜，因此想将其他事项调前取代第 5 项，立

即讨论。  
 
17.  叶锦龙议员表示该事项没有讨论文件。他补充事缘 1 月尾时，政府将咨询

文件公开，但期限仅至 3 月 20 日。区议员收到很多居民反映，实名登记电话卡

可能会影响区内居民使用电话卡，虽然警方表示此举能打击诈骗电话，但相信大

家都知道很多诈骗电话都是假冒官员、职员等等，而由境外打出，因此实名制对

此并无大帮助，反而大大影响区内居民的方便，所以有此临时动议。  
 
18.  专员表示需要时间研究该其他事项是否符合《区议会条例》下的区议会职

能，今日如议员在此讨论，秘书处会与政府部门研究是否符合区议会职能，如否，

秘书处不会为此项目提供秘书服务，包括撰写会议记录及上载有关录音等等。  
 
19.  叶锦龙议员提出规程问题，要求主席裁定该动议是否符合《区议会条例》

下的区议会职能，以及第 61(a)条内为居民福祉着想，希望将此记录在案。  
 
20.  主席表示此动议关乎中西区居民福祉，因此理应可以讨论。  
 
21.  杨哲安议员将此情况归纳成一个会前没有提出的事项想于会内讨论，刚才

叶议员及专员都有解释其理据，主席亦表示可以讨论，但他不明白为何将该事项

放于最前讨论。他认为既然是其他事项就应该放于最后讨论，否则就是理念上的

改动。  
 
22.  叶锦龙议员解释不介意将事项放置先后，但重申有其迫切性，因为咨询文

件的截止日期是 3 月 20 日，但今天已经是 3 月 11 日，为了让秘书处有时间准

备给相关政府部门的回复，应该尽快讨论，以及最主要希望各位议员参与讨论，

为中西区居民福祉着想，保障他们的私隐及使用电话卡的便利性。  
 
23.  彭家浩议员询问将该项目调前至甚么位置。  
 
24.  主席回复调前至第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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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彭家浩议员表示如放在最后讨论也应该没有问题，并询问叶锦龙议员的意

见。  
 
26.  叶锦龙议员表示此举可以方便秘书处准备文件，但如议员有其他考虑，可

以提出。  
 
27.  经投票后，有 8 位议员赞成， 3 位议员反对， 0 位议员弃权，主席宣布实

名登记电话卡项目获调前至第 5 项。  
 
第 2 项：通过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文教会第四及五次会议记录     
(下午 2 时 55 分至 3 时 03 分 ) 
 
28.  主席表示秘书于早前透过电邮将会议记录拟稿发送给委员，并将相关的委

员意见呈台，如委员同意有关修改建议，对会议记录毋须其他修订，则获得通过，

并询问委员对会议记录拟稿有否意见。  
 

29.  甘乃威议员表示被会议记录「搞到头都大」，表示看见是次会议亦通过第

四次会议纪录拟稿，而自己于会议当天则修改了第五次会议记录拟稿，他询问自

己是否已修改第四次会议纪录拟稿，并表示自己不是记得很清楚，因为每次均有

一大堆会议纪录。甘议员指是次秘书已经很努力，在第五次会议纪录中，以他曾

说「政府的藞䕢手段」为例，甘议员查找「藞䕢」二字如何写，发现秘书亦把「藞

䕢」一词写出来，惟他仍有小部分需作修改。甘议员再次询问自己是否已经就第

四次会议纪录作修改。  
 

30.  秘书表示委员已于文教会第五次会议，就第四次会议纪录拟稿作讨论，委

员对部分议题及内容有意见，正如 2020 年 9 月 25 日发出的信件所述，由于部

分内容涉及一项全港性的议题，因此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不能将有关内容涵括

于会议纪录当中，而秘书处已于上次会议前，根据委员的其他意见修改第四次会

议纪录拟稿。  
 

31.  主席表示在第五次会议未能通过第四次会议纪录拟稿的原因在于拟稿中

需有同志游行的议程，其他政府人员 (包括秘书处人员 )于该项讨论离席，于是没

有就上述议程进行任何纪录，委员认为第四次会议记录不尽不实及有缺失，因此

未能通过，并留待是次会议再作讨论，主席建议秘书有责任撰写及上载合情、合

理和合法的纪录，若硬要将有缺失的纪录上载于中西区区议会网页，委员会就上

载这些失实和片面的纪录感到不放心。主席建议不处理第四次会议纪录拟稿，并

与资讯科技工作小组商讨如何呈现上次会议记录。  
 

32.  甘乃威议员提出建议，希望大会及各个委员会的主席均能考虑，因现时这

个暴政会经常抽起一些议题，不容许议员作讨论，在此情况下，很多时会议纪录

均无法「出街」，这不是一个理想状况。甘议员建议会后可与秘书处协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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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纪录注明「有部分纪录因为秘书处有这个意见，但区议会有另一个意见，

由于这样，该部分会议内容没有记载于此会议纪录当中」，他表示应有一项注明，

类似会后备注的情况，并询问例如刚才的同志游行，有关立法问题及同性恋立法

问题是否可以用此方式记录在案，以记录有关资料于会议纪录中，并说明此项乃

中西区区议会与秘书处或政府持有不同意见的，因此秘书处没有将内容涵盖于

会议纪录当中，他认为如采取此做法，便能将会议纪录发表出来。甘议员表示秘

书处可于会后与各个委员会主席商讨，研究是否可采用这个处理方法，这样便不

用搁置所有会议纪录，他认为现在每次均会出现此情况，是次会议讨论电话卡实

名制，但政府电话卡实名制又说不可以讨论，这个政府不是「跟你说道理」，现

在是讲强权的。  
 

33.  专员指现时会议记录已采取类似做法，而部门可与各议员研究此问题。  
 

34.  郑丽琼议员  表示曾与秘书就撰写会议记录的问题进行多次讨论，据其所

知，秘书处不能像刚才甘乃威议员所述，在该段作注明，她指会议录音剪接得毫

无瑕疵，完全没有该讨论事项存在，因此上传的录音已没有该部分存在，议员唯

有请市民观看脸书，脸书可以说是最原汁原味。郑议员认为即使秘书处记录该段

说话，亦不会可像甘乃威议员所建议般，记录得如此清楚，她建议仅记录该项议

程的题目，秘书处亦表示不能，因此郑议员未能处理会议记录事宜，最后要向市

民致歉中西区区议会的会议纪录不能全面地、原汁原味地纪录该次会议，她表示

此乃区议会累积下来的问题。  
 

35.  甘乃威议员表示看不到政府指不可以讨论文件的标题亦不能列出的原因，

他认为不是如此，并指秘书曾致信委员指出标题不能讨论，信件已经存在，只要

把信件放出来，便知道所述标题是甚么，甘议员不认为连标题的处理均应如此僵

化，表示秘书只要将信件的段落，整段放进会议纪录中，便已经能知道在说甚么，

他询问大家明不明白，并解释即是附注有该封信件，即说委员所述的同志游行是

违反《区议会条例》，即是把那封发给委员的信件，把信件的内容确切地放下去，

这样秘书不用负上责任，亦不用怕死，甘议员请主席会后再处理有关事宜。  
 

36.  主席表示第五次会议出现同样情况，当中亦遇到类似情况。主席建议为免

将片面纪录上载网页，是次会议不处理及不通过文教会第四及五次会议纪录。  
 
 
第 3 项：续议事项查察表  
       (中西区文教会文件第 7/2021 号 ) 

 
37.  委员备悉续议事项查察表，并无意见。  
 
第 4 项：主席报告  
(下午 3 时 03 分至 3 时 06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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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主席表示本年度的文教会第七至九次会议，将定于五月十三日、七月二十

二日及十月二十一日举行。  
 

39.  助理专员表示专员因公务离开会议，暂时由其出席会议。  
 

40.  主席指会议仅进行约半小时，询问专员有何公务在身。  
 

41.  助理专员表示专员有紧急公务在身，文教会会议可由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

或助理专员出席，因此现由其代表出席会议。  
 

42.  主席对此非常不满，要求秘书处请专员交代有何紧急公务，并询问专员一

言不发地离开会议是甚么意思。  
 

43.  郑丽琼议员请助理专员致电专员，邀请专员回来会议现场，她指电话卡对

中西区居民福祉十分重要，加上政府现就事宜进行咨询，她认为作为专员应聆听

市民的声音，并再次请助理专员致电专员，以邀请专员重回会议。  
 

44.  助理专员指委员会会议的民政处代表可以是民政事务专员或助理专员，重

申是次会议可由助理专员出席。  
 

45.  主席要求助理专员询问专员前往何处，以及有何紧急公务，以作交代，主

席表示出席区议会会议为专员的重要工作，认为专员不可这样。  
 

[会后补注：由于政府认为讨论事项与《区议会条例》指明的区议会职能并不相

符，所以，秘书处不会提供秘书服务，包括撰写会议记录及上载有关录音。 ] 
 
第 5 项：强烈要求将上环「皇后大道西 1 号」及「雀仔桥」列为法定古迹  
       (中西区文教会文件第 3/2021 号 )                                
(下午 3 时 25 分至 4 时 14 分 )  
 
46.  主席欢迎出席嘉宾后请提交文件议员补充。  

 
47.  甘乃威议员询问古物古迹办事处 (古迹办 )代表有关「雀仔桥」的评级处理，

会否包括公众咨询，抑或让公众在网页查阅而已。有关「皇后大道西 1 号」，甘

议员指该建筑是现时香港很少见的骑楼式建筑，他认为在现时的政治气候下，

「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制」，议员都不清楚「皇后大道西 1 号」这个名

字可以保留多久，例如对面的「水坑口街」可能变成「解放街」，「皇后大道西

1 号」或会变成「主席道 1 号」。因此，他希望古迹办解释除了历史建筑物有评

级机制外，相应的街道名称会否一并纳入评级机制并获得保留。甘议员原意询问

香港大学建筑文物保护课程主任李浩然副教授有关「雀仔桥」的事宜，但李教授

未能出席，并表示自己当了议员一段时间仍不知「雀仔桥」上几个洞口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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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此询问古迹办代表有没有进行过关于「雀仔桥」的研究，以及能否让公众知

道。  
 

48.  古迹办二级助理馆长 (建筑调查 )2 潘颖芝女士表示皇后大道西近西营盘赛

马会分科诊疗所的「雀仔桥」已经纳入须进行评级的新项目名单之内。按现行的

评级机制，古迹办会根据既定的六项评审准则，包括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组合

价值、社会价值和地区价值、保持原貌及罕有程度进行深入研究。完成研究后会

将结果转交独立的历史建筑评审小组按上述六项评审原则去考虑并建议拟议评

级。古迹办会将小组建议的拟议评级提交到古咨会审议评级，若得到古咨会的通

过后，会将项目的拟议评级及相关资料上载到古咨会网页，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

众咨询。古咨会会考虑公众咨询期内收到的公众意见及相关资料后，才确认有关

的评级。现时该项目在须进行评级的新项目名单内，而名单内大约有三百多个由

公众建议的项目，涉及繁复的研究工作，因此需视乎个别项目的情况 (例如缓急

需要 )，为各项目的评级工作订立先后次序。  
 

49.  甘乃威议员向古迹办询问何时会对「雀仔桥」进行公众咨询。  
 

50.  古迹办潘颖芝女士表示会按项目的情况以及缓急需要进行研究，然后再提

交古咨会决定。  
 
51.  甘乃威议员追问该项目是否有急切需要。  

 
52.  潘颖芝女士回复暂时未有收到有紧急需要通知。  

 
53.  甘乃威议员指是否只有危险建筑才有紧急需要，例如「扑两下」破坏该建

筑。  
 

54.  潘颖芝女士回复古迹办仍会按各项目的个别情况去处理。  
 

55.  郑丽琼议员表示在皇后大道西长大的街坊曾向她展示五十年前的相片，当

时已经有这座漂亮的楼宇屹立在「皇后大道西 1 号」。她希望古迹办能够将「皇

后大道西 1 号」列为法定古迹。另外，郑议员指出「雀仔桥」以前可能是一条海

堤，附近有条水坝挡住海水，让上面近山边的地方兴建木屋或石屋。她指出古迹

办的回复文件提到「缓急需要」的字眼，而她认为「雀仔桥」的情况属于非常紧

急的类别，因为这份文件已经拖延了三个月。她认为「雀仔桥」当年可能是填海

的界线，而电车路当年亦是填海得出，整条德辅道中电车路往「雀仔桥」方向，

途中会经过一条斜路。她期待古迹办或古咨会能够厘清「雀仔桥」的历史意义，

及寻找「雀仔桥」当年是否曾被市政局用作公厕、是否曾是海堤的真相，以及其

评级会否由三级历史建筑开始，而非直接成为一级法定古迹。  
 
56.  古迹办一级助理馆长 (建筑保护 )2 叶苹女士表示「皇后大道西 1 号」的建

筑物大概建于 1926 年，属于战前带有骑楼的唐楼。对于甘乃威议员的询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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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古咨会在考虑其评级时已审视该建筑物的各种价值，甚至在古咨会的网站

上有关该建筑物的资料中，亦有提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近水坑口街 )。对于郑丽

琼议员的提问，她表示古咨会已于 2008 年 11 月的会议通过为法定古迹宣布制

度与历史建筑行政评级制度之间确立正式的关系，因此所有一级历史建筑会被

视为已经列为具高度价值文物建筑的备用名单，而古物事务监督 (即发展局局长 )
可考虑名单上某些建筑物是否已达到宣布为古迹的「极高门槛」，从而获《古物

及古迹条例》给予法定保护。作为古物事务监督的执行机构，古迹办会定期检视

备用名单上的一级历史建筑以确定它们是否达到宣布为法定古迹的「极高门

槛」，亦会联络有关建筑的业权人或管理部门，以取得他们对就建筑宣布为古迹

的同意。刚才提到的「皇后大道西 1 号」属三级历史建筑，若市民或持分者对该

建筑有新的资料提供，而该资料有助评估建筑的价值，古迹办非常欢迎这些资

料，亦会核实及整理这些资料，跟从既定的程序，再交予古咨会考虑是否重新再

作评级。  
 
57.  伍凯欣议员指出古迹办的回复文件第 5 段的网页连结内，「雀仔桥」为编

号 N1，而诊疗所则为 N30，询问它们是否评估的先后次序。另外，文件第 7 段

内「有关雀仔桥的深入研究仍有待完成」，伍议员表示似乎古迹办的代表在会上

表示研究未开始，但此段的字眼上则有开始了但未完成的意思，希望古迹办解

释。若已经开始了，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研究及放上古咨会讨论及作出公众咨

询，会否两者一并处理及研究。她表示回顾资料后，「雀仔桥」应该本为防波堤，

下面是公众厕所 (现已回填 )，询问古迹办会否有相关历史资料交给中西区区议

会。  
 
58.  古迹办潘颖芝女士表示会视乎项目的实际情况，而非号码的顺序将项目排

先或排后。截至 2020 年 12 月，仍有三百多个项目需要研究，所以有关项目仍处

于研究阶段，并会按先前所述的程序去评级。  
 
(会后更正：截至 2020 年 12 月，仍有二百多个项目需要研究。 ) 
 
59.  伍凯欣议员追问若有关研究未开始的话，能否将两个项目合并一齐研究。 

 
60.  潘颖芝女士表示会将议员的意见 (即 N1 及 N30 项目一并研究 )向有关同事

沟通及跟进。她表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并会按六项评审准则去评级。  
 
61.  伍凯欣议员再追问有关问题，并希望秘书处在会后向古迹办跟进有关问

题，因为需要有部门的回复才能作进一步跟进行动。  
 
62.  古迹办潘颖芝女士表示会跟进有关意见。  

 
63.  叶锦龙议员表示不清楚古迹办想怎样，回复的内容全都可以在网页上找

到。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希望古迹办可以将「雀仔桥」评为法定古迹，因为在 1842
年后政府开始第一轮卖地的地点是皇后大道西，而该段从未试过改划，「雀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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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当时已经存在，因此与香港开埠的历史息息相关，绝对有理据成为法定古

迹。叶议员相信古迹办比他有更多关于「雀仔桥」的历史资料，去证明这个建筑

是法定古迹，再交由古咨会评级。他相信没有人会反对去保育这条桥，亦不会影

响附近的商业活动，古迹办没有理由不去做相关的工作。他不明白古迹办为甚么

不能回答伍凯欣议员的问题，令他担心「雀仔桥」会突然消失。另外，「雀仔桥」

对面有一间「合德号」，于 1941 年兴建，碰巧位于市建局贤居里发展计划的界

线上。他担心计划开始后会影响到「合德号」的安全。「合德号」的地下有一个

很大的疏气井，因下面有一个地牢，此类建筑在香港已经买少见少。他询问古迹

办会否打算对该大厦作评级，尤其是市建局的重建计划已经开始。  
 
64.  古迹办叶苹女士感谢议员们对文物建筑的关注。关于「雀仔桥」，她补充

部门现时为止没有收到任何改动计划或工程。关于「合德号」，欢迎议员提供资

料，以考虑是否将该建筑纳入「须进行评级的新项目」。  
 
65.  叶锦龙议员询问古迹办有否备存全港 1945 年战前建筑物的列表，如果没

有的话会否做一个这样的列表，然后对它们做一次全面的评估。  
 
66.  古迹办叶苹女士回答因为叶议员的提问并非今次会议的议程内，因此没有

准备相关资料。  
 
67.  叶锦龙议员希望古迹办能够在会后补充资料。他认为既然今次会议的主题

「皇后大道西 1 号」及「雀仔桥」都属于战前建筑物，古迹办回复没有相关资料

实属匪夷所思，理论上所有战前建筑物都应该受到关注。他希望古迹办投放更多

心思予保育历史建筑，以及做更多准备才出席中西区区议会，因为中西区内有很

多历史瑰宝。如果每次会议都回答会后才补充就不用再开会。  
 
68.  古迹办叶苹女士补充中西区已评级以及有待评级的战前唐楼一共有 26 间，

其中 4 间已经完成评级工作，6 间属于有待评级的新项目，6 间属不予评级类别。

「合德号」则不在于该名单之内。  
 
69.  叶锦龙议员认为该名单不太准确，希望古迹办能够更新及会后提供资料予

议员。  
 
70.  杨哲安议员认为「皇后大道西 1 号」及「雀仔桥」的保存工作做得不错。

他虽然认为这两项建筑物都十分值得保留，但担心讨论文件上引用维基百科会

导致引用错误的资料。他希望部门的回答能提供更多真实的历史资料，并且加快

为该两项建筑物进行评级，但他不能同意即将进行表决的动议，因为区议会没有

权力命令古咨会立刻将该两项建筑列为法定古迹。  
 
71.  黄永志议员询问有没有关于「须进行评级的新项目」内三百多个项目的评

级时间表，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去完成所有评级，以及需要多久去为「雀仔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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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72.  古迹办潘颖芝女士回复没有相关时间表，只希望能尽快完成所有评级，但

表示有关项目的数量一直增加。有关「雀仔桥」完成评级所需时间，潘颖芝女士

表示要视乎个别项目的情况而决定缓急优次，因此没有相关时间表。  
 
73.  甘乃威议员认为杨哲安议员刚才的说法很奇怪。第一，杨议员表示他不会

引用维基百科或壹周刊。甘议员认为他们的引述都有出处，亦会验证这些引述是

否正确，若他们引用的资料是错误的话，相信古迹办的书面回复会第一时间纠正

他们。第二，有关杨议员不敢贸然为古咨会决定如何评级的说法，甘议员认为中

西区区议会作为民意的代表，必须替市民说出对古物古迹的看法。大家都知道过

去当一些古迹要拆卸的时候，例如近期的配水库，要拆卸的时候大家才去救，然

后就问为何当初没有为其评级。他认为自己作为住在中西区多年的居民，一直留

意这些古迹的发展过程，不希望这些建筑要被破坏后古迹办才会去救。他希望借

用这些前人的经验，因应这些建筑本身的特性、在社区内的位置及价值等去保护

它们。市民担心在今天的社会气候下会令这些历史建筑受到破坏，例如他刚才提

到的「皇后大道西 1 号」可能变成「主席道 1 号」。因此，他才提出这个动议，

并不是贸然为一项建筑争取列为法定古迹。甘议员希望大家通过动议，亦希望会

后秘书会将刚才议员的意见收集成草拟信去信予古咨会及古迹办，尽快就这两

项建筑进行研究及评级。他不希望古迹办变成「拆古物古迹办事处」，甚么都不

保育，做事慢吞吞，又答不到议员的提问，但无论如何亦多谢两位代表出席，比

「一旧饭」、只出席会议三十分钟就离开的专员为好。  
 
74.  郑丽琼议员认为议员写文件只是单纯引述出处。她表示很少见杨哲安议员

的文件，但她认为因为不可能亲眼见证历史建筑的兴建过程，所以只能依靠书籍

文本去寻找资料，幸好这个世界有方法证明资料真确性，并非维基百科就不能引

述，而且引述维基百科亦可让公众知道资料的出处。她提出文件内提及的其他历

史建筑亦可能需要评级，中西区内亦有很多古迹，因此需要各位爱中西区的议员

努力去保护它们。  
 
75.  主席相信甘乃威议员提交文件前有查证过维基百科的引述的真确性，议员

向市民或学者咨询意见的时候亦会引述出处。如果资料有误的话，杨哲安议员和

部门随时都可以指出。议会应该用开放的态度去处理问题，引述不同出处的资料

并无不妥。主席表示自己经常途经「皇后大道西 1 号」及「合德号」附近，觉得

它们十分靓，「雀仔桥」亦吸引很多游客。他同意叶锦龙议员的看法，认为将这

些建筑列为法定古迹并不会有负面影响，只会对保育有正面影响，及让更多人认

识。他观察到「皇后大道西 1 号」表面一些传统的建筑保存得不错。他希望政府

的政策会有机制能够更好保育这些建筑，及让公众认识。  
 
76.  主席示意秘书处将甘乃威议员及伍凯欣议员的意见去信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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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经讨论及投票后，下列原动议获得通过：  
 
中西区区议会文化、教育、医疗、康乐及社会事务委员会强烈要求将「雀

仔桥」及「皇后大道西 1 号」建筑物列为「法定古迹」  
 
(由甘乃威议员提出，郑丽琼议员及伍凯欣议员和议 ) 
 
(9 票赞成︰  吴兆康议员、任嘉儿议员、郑丽琼议员、甘乃威议员、伍

凯欣议员、叶锦龙议员、黄健菁议员、彭家浩议员、黄永

志议员 ) 
  
(1 票反对：  杨哲安议员 ) 
  
(0 票弃权 ) 
 

78.  主席表示收到叶锦龙议员提出临时动议。  
 
79.  经讨论及投票后，下列临时动议获得通过：  

 
中西区区议会文教会要求古物古迹办事处对皇后大道西「合德行」(1941
年兴建 )进行评级，并与前国家医院「雀仔桥」一同保育  
 
(由叶锦龙议员提出，伍凯欣议员和议 ) 
  
(10 票赞成︰  吴兆康议员、任嘉儿议员、郑丽琼议员、甘乃威议员、张

启昕议员、伍凯欣议员、叶锦龙议员、黄健菁议员、彭家

浩议员、黄永志议员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80.  主席感谢古迹办代表出席会议，并期望古迹办能书面回复有关议员问题。 
 
 
第 6 项：关注中西区设立地区健康中心、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社区空间及阅

读室  
       (中西区文教会文件第 5/2021 号 )                     
(下午 4 时 14 分至 5 时 15 分 ) 
 
81.  主席欢迎部门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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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甘乃威议员补充希望民政处解释文件中提及的阅览室，例如其开放时间

等，有没有相关例子证明其与图书馆的分别。第二，关于社署的回复，甘议员认

为自己作为社工并不会在如此高压的管治环境下反对兴建精神健康中心。但是，

社署的回复文件指「得到中西区区议会的支持」下兴建综合社区中心，甘议员表

示在上次的区议会大会中，他只是建议社署要向大众解说更多有关综合社区中

心对社区的禆益，但这份文件非但没有作出解说，更将中西区区议会「摆上枱」。

他希望社署解释如何得出区议会支持的结论，以及为甚么不释除公众的疑虑。

最后，有关「地区健康中心」，他希望部门解释在甚么地区开始以及现时成效如

何。甘议员表示现时中西区内亦有很多服务点，例如赞育医院、东华医院等等，

到底「地区健康中心」与这些服务点有甚么分别。  
 
83.  食物及卫生局 (食卫局 )地区康健中心总监胡仰基先生对上次缺席会议致

歉。他解释「地区健康中心」服务与现时的医疗服务类近，用作加强基层医疗服

务，提升公众健康、避免生病。设立「地区健康中心」有三大重要原则：地区为

本、公私合营及配合社福服务。除了主中心外，亦会同时在地区内设立附属中

心，方便接触市民。同时，亦会向私营的服务提供者购买服务，因此市民亦可在

私营医疗服务内接受服务。中心亦会与区内非公营机构紧密合作。「地区健康中

心」的目的是希望在区内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预防疾病因此是重要的课题。除

此之外，中心亦会负责区内的风险审查，希望能够尽早找出区内生病的市民，避

免病情进一步恶化。对于患有长期病患的市民，中心亦希望向他们提供管理计

划，控制病情，暂时会集中处理高血压及糖尿病等疾病。「地区健康中心」主要

提供基层医疗中的三层预防服务：第一层是希望在区内推广健康生活，避免市

民生病，包括一般的健康计划外，亦包括药剂师提供的药物咨询服务，以及口腔

健康教育服务。另外，针对精神压力方面，中心会提供精神健康推广服务，但不

会提供治疗服务，亦会针对区内少数群众需要；第二层是希望在区内透过基本

健康风险评估去找出有潜在健康风险的市民，转介他们去看医生；第三层提供

管理计划及地区康复服务予慢性病患者。中心亦参考了统计署、医管局和卫生

署的数据，以及香港大学「爱 +人」的研究，得知中西区内肌肉骨胳、冠心病、

缺乏运动及饮酒的问题值得关注。中心会主动接触中西区的居民，提供教育及

健康的推广，以及健康风险的评估，转介他们去地区的网络医生，若确诊后会转

介回到地区健康中心，接受慢性病管理计划。如果诊断结果是阴性，亦会接受相

应的风险管理计划。  
 
84.  食卫局胡仰基先生表示将来会根据中西区的地理分布设立最少三间附属

中心，方便接触市民。「地区复健中心」的组成包括核心团队职员，例如执行总

监、总护理统筹主任等，亦包括私营服务提供者。他补充整个服务是一个网络，

用作联系地区内不同的服务提供者，希望能够做到一个到位及方便市民的设计。

另外，为方便市民，中心亦欢迎邻近中西区的私营服务提供者参与计划，例如湾

仔区或南区，让市民有更多选择。服务的对象是同意参加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

统的中西区居民，让中心能够提供好的协调服务。一些服务例如健康教育基本

评估、电话跟进及社区支援都是免费，因为整个服务没有出院的概念，病人像永

久会员一样。中心会提供政府补贴，每次病人看医生，政府会补贴 250 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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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收取 250 元，病人就不用付钱；如医生收取 300 元，病人则付 50 元差价。

市民可根据公开的收费表决定看哪一位医生。至于其他服务如治疗师等，亦有

150 元共付额的机制，例如物理治疗师平时收取 300 元，病人付 150 元后，政府

就会支付余下的 150 元。医疗补贴亦适用于此安排，例如长者医疗券。正如甘

乃威议员所说，这是一个新的计划，希望中心能够从中学习。中心亦得到香港中

文大学的帮助完成一个研究，目的是检视计划内需要改进的地方。为了不耽误

时间，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亦会在地区展开工作。中心同时希望能够增加社区的

参与，所以会邀请区议会提名代表担任管治委员会。胡先生希望在今年第四季

在中西区提供「地区康健站」服务，性质与地方中心大致相同，但规模较小。  
 
85.  社会福利署 (社署 )中西南及离岛区助理福利专员王志良先生表示署方一直

期望可以于区内设立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的永久会址。他感谢区议会在早前

上环中港道兴建社区设施联用综合大楼的咨询中对建议给予正面的评价。精神

健康综合社区中心服务对象不限于精神病康复者，服务内容亦包括提供有关精

神健康的资讯和活动，让社区人士对情绪问题有正面的认识和了解，并鼓励有

需要人士及早求助。王先生补充署方致力宣传精神健康的讯息，例如早前便推

出了「推广精神健康流动宣传车服务」，以进一步提升公众对精神健康的关注和

了解。  
 
86.  助理专员表示先前备悉区议会要求上环区增设阅读设施的要求，亦了解康

文署暂时未有计划在中港道联用综合大楼内设立图书馆，因此民政处希望灵活

地提供更多阅读设施予中西区居民。初步建议是希望因应设施的大小尽量放置

更多图书。有关落实及运作的细节，由于民政处没有设置阅览室的经验，因此欢

迎议员给予意见，再作磋商。另外，民政处亦会向建筑署跟进有关的技术性评估

及完工时间，再作更深入研究。  
 
87.  郑丽琼议员表示听了助理专员的回答后，她能总结一个字「无」。因为民

政处既没有设置阅览室的经验，又没有找合作伙伴，因此能总结为「无」。另外，

有关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方面，她表示部门提交的文件上并没有确认选址的

部分，她亦不理解地区健康中心及地区康健中心的分别。另外，她想知道医疗券

是否都适用于营养师、足病治疗师及言语治疗师等服务，因为据她了解，足病治

疗师的收费不菲，因此并不希望要市民承担昂贵的医疗费。另外，她表示区议会

虽欢迎部门于中西区设立「地区康健中心」，但首先要确认选址问题，应该要选

择在长者容易到达的地方设立「地区康健站」，亦应让街坊尽快知道相关资讯，

而且亦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将确定的时间表交予区议会。  
 
88.  食卫局胡仰基先生补充附属中心及地区康健站是不同的。将来的设计是主

中心配合三个附属中心，总共四个服务点。地区康健站则属于过渡安排，是中心

投入服务前提供的临时性服务。另外，他表示长者医疗券适用于计划内所有服

务，包括足病诊疗师等等。病人并不是支付全部费用，只需要支付共付额的 150
元，亦能使用医疗券支付这 150 元。关于选址的问题，在招标书内亦特别提到

选址必须是方便市民的地方。主中心的选址会由政府提供，而附属中心则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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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者建议，但相关部门都会审视有关决定，确保是方便市民到达的地方。  
 
89.  食卫局基层医疗健康办事处处长蔡宇思医生补充病人需要符合中心内特

定的计划才能使用上述提及治疗师的服务，而不是病人自己决定。她表示中心

内有不同的计划照顾不同病人的需要，例如超重、高血压等等。另外，部门亦非

常注重提醒营运机构要做好宣传的工作，提供外展服务，以及为有需要市民提

供接送服务。中心亦期待与区内不同持份者合作，包括区议会，让更多市民接触

到中心提供的服务。她补充会在年中至年底的时间，正式实行「地区康健站」前

再到区议会讲解整个服务计划，由于现时仍未批出建议书，因此未能知道实际

内容及选址。  
 
90.  社署王志良先生表示署方在上次的咨询中已表达期望在联用大楼内设立

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的永久会址。虽然现时服务单位一直透过外展探访及借

用其他中心设施为居民提供服务，但在区内设立永久会址将可方便市民更容易

寻求社工协助。他十分感谢郑丽琼议员及甘乃威议员的建议，同意会作出更多

的宣传工作，介绍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的服务。  
 
91.  助理专员指出民政处有提出在联用大楼内设立阅览室，因此议员不需要担

心，只是由于项目仍在前期阶段，有关的落实细节有待决定。另外，在运作上亦

会考虑透过招标程序去选取合适机构提供服务，对此，她欢迎议员提出意见。  
 
92.  黄健菁议员支持在中西区内设立地区健康中心，在社区内提供更多健康教

育及预防疾病的服务。但是，她指出在葵青区的相关外判服务竟耗费逾亿，询问

部门中心是否必须由非牟利机构提供服务。另外，部门有没有限制同一间机构

只能营运最多一个区的「地区健康中心」、营运商的自主权有多大、是否能决定

服务范围、以及合约的银码。  
 
93.  食卫局蔡宇思医生回答合约要求营运商必须为非牟利，亦使用了公开招标

的形式，不会拒绝某一间机构去投标。关于服务范围的问题，则由食卫局辖下的

基层健康发展督导委员会去制定，服务模式亦有和食卫局密切讨论，每个地区

康健中心亦设有一个管治委员会，由基层医疗健康办事处处长担任主席，地区

人士、区议会、专业人士如医生等组成，共同设计服务。由于使用了招标的形

式，因此合约没有一个特定的价钱，但会跟据服务量及内容以投标形式决定价

钱。现时的招标形式合约年期为「 3+3」，即 3 年合约之后，如情况理想就可再

续约 3 年，然后就要再重新招标。  
 
94.  黄健菁议员追问部门用甚么指标监督营运商，以及担心某些营运商垄断服

务，询问部门有没有相关规管。  
 
95.  食卫局蔡宇思医生回答现时的管治委员会除了根据招标书内的服务量作

指标外，亦会逐步加强整体的监察，期望服务能达至理想水平。就内容质素而

言，委员对此亦已经给予相当多意见，但并没有特定的指标。部门期望在经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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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对服务的了解及认识加深，以及更多中心投入服务后，能够订立质素

上，而非只是服务量的指标。至于垄断的问题，部门表示会再研究，此刻就未观

察到有这个情况。  
 
96.  食卫局胡仰基先生表示深水埗区及黄大仙区的营运商在重新招标后亦已

经换了另一间营运商。除此之外，部门亦完成了屯门、荃湾及南区的简介会，有

不少非政府机构有兴趣参与计划。  
 
97.  叶锦龙议员表示不明白为甚么叫「康健中心」。  
 
98.  食卫局蔡宇思医生回答健康或康健都能带出相同意思，只是因为医管局另

外设有社区健康中心，与地区康健中心的服务模式有所不同，因此希望字眼上

有少计差别，方便大家分辨。  
 
99.  叶锦龙议员希望部门代表解释「社区健康中心」及「地区康健中心」的分

别，为何不能合二为一。  
 
100.  食卫局蔡宇思医生表示「地区康健中心」着重公私营的特性，以及医社合

作的理念，与医管局内主要提供治疗服务的模式很不同。另外，医管局的人手紧

绌，「地区康健中心」希望透过公私营合作及善用地区资源参与医疗服务，令服

务提供层面更广阔。  
 
101.  叶锦龙议员表示蔡宇思医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医管局的人手很紧

绌。但是，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拨给医疗方面的开支却增加不多，不知道这个政府

是想刻薄医护还是阴干医管局，但高层仍然是高薪厚职。虽然当年医管局转变

成公营机构，美其名增强其竞争力，但过去十多年不单竞争力没有增强，医护人

员的薪酬却节节下降。现在政府要推出新政策就说不要麻烦医管局，找非政府

机构来做就好了，这样有点本末倒置，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明明是政府的责任，亦

是地区康健中心的目的。叶议员表示不会期望医管局变回卫生署，但是医管局

能否将整件事情合并得好一点。他表示康健这个字眼令他混淆，亦误以为这是

大陆字词。  
 
102.  食卫局蔡宇思医生感谢叶议员的意见。她表示刚才已经带出地区康健中心

是一个枢纽角色的意思，希望令市民对地区内无论是公营、私营、医社的服务都

有清楚的理解，市民来到中心能够得到专业人士清晰的辅导，基于他们的身体

状况接受最适当的服务。蔡医生认为不可能将所有服务合并，但希望市民接受

的服务可以无缝衔接，亦能在适当的地方接受适当的服务。  
 
103.  叶锦龙议员表示最担心市民轮候服务时间过长，现时去医管局看专科最少

都要等三年，希望部门确保减少轮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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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食卫局蔡宇思医生表示部门希望尽量做到减少轮候时间。  
 
105.  甘乃威议员向民政处表示区议会很希望康文署设立公共图书馆，而非阅览

室，希望民政处转达此意见。第二，如果部门没有阅览室的经验，外判给其他机

构做的时候要留意：借给机构做社区图书馆的图书是否来自康文署图书馆、会

否有报章及报刊在阅览室供人观看、阅览室内有没有电子器材供人观看电子资

料、是否有公共图书回收箱放置于阅览室，令该场地即使不是图书馆，亦能提供

图书馆的服务、预计最大的面积是多少，会否大概如公共图书馆的小型图书室

大约 500 平方米的面积。甘议员表示部门只需要回答最后的问题。另外，甘议

员向食卫局代表表示「地区康健中心」是一个全新的服务，他预期部门在会后提

交简报，放上区议会网站。如果今年内开展提供服务的话，甘议员不明白如果区

议会没有主动邀请部门代表出席，他们打算从何途径介绍相关服务。有关计划

将在上环中港道综合大楼设置「地区康健中心」，但相信至少须时五至六年，这

段时间内部门的时间表是如何。既然今年内已经会展开「地区康健站」的服务，

为何仍不见部门宣传，公众又不知议员又不知。以甘议员理解这是预防性的服

务，减少市民在公营医疗体系接受治疗的情况，这是好事，所有基层医疗服务都

应该教导市民预防疾病，例如「三高」等常见问题。他希望部门提供更多资料，

例如在甚么地方设立服务点，部门亦应该征询区议会的意见，甚么地方设立服

务点会最容易接触到市民。甘议员请部门做决定前先来咨询区议会，提供具体

的资料。最后，甘议员向社署代表表示收到居民对有关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

的忧虑，但部门却不在区内做宣传及讲解，令甘议员感到失望。他希望部门准备

好相关资料后再来咨询中西区区议会，这些年内会如何推展计划，不要重蹈覆

辙，兴建后才收到很多居民的反对声音，他表示不希望看见有关情况。  
 
106.  郑丽琼议员追问「地区康健中心」招标的年期，以及长者能否咨询中心内

的医护人员有关打疫苗的建议。她认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令长者能够正

确拿捏自己的健康状况，再决定是否需要接种疫苗。她表示现时长者要自行决

定是否接种疫苗，然后他们因为支持国产货就去接种，这个情况很悲惨。她希望

知道如果将来十八区都设立了地区康健中心，部门会如何因应不同地区的特性

向当区民众，特别是长者，提供适当的健康建议及支援。  
 
107.  食卫局蔡宇思医生表示刚才已经回答了招标年期是「 3+3」，基本 3 年合

约，如果双方都愿意继续就续约 3 年，6 年后就必须重新招标。关于接种疫苗方

面，长者可以来中心征询意见，有需要时网络医生亦可在网上作出讲解。总括来

说，任何有关健康的问题想咨询专业人士意见的话都可以来地区康健中心，中

心亦可就地区的需要作出转介。  
 
108.  主席表示阅览室是很重要的设施，除了提倡阅读文化外，设立的位置正是

中山公园附近，很多家庭可能会在星期六到中山公园游玩后，顺道到阅览室看

书，再配合大楼内的其他设施，将会是一个好的家庭活动。主席希望能在阅览室

内放置更多适合儿童或家庭的书籍。在建筑方面上，希望相关部门善用附近的

海景，不要犯以前常犯的错误，把海景用墙壁挡住，主席相信观看景色亦有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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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居民的精神健康。  
 
109.  助理专员表示备悉议员的意见，会在项目内考虑。  
 
110.  副主席表示听完部门代表的补充后，觉得部门提供的资料太空泛，放到十

八区内任何一区亦会适用，因此想象不到中西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是甚么样貌。

由于刚才部门提到地区康健中心可能会做基层医疗工作，她提醒部门现时中西

区内已经有不少非政府机构在做相关工作，希望中心会与现有的非政府机构沟

通，不要浪费资源做重复的工作，如果部门有更多资料，欢迎到区议会继续讨

论。  
 
111.  食卫局蔡宇思医生表示下半年会再到区议会讲解。  
 
112.  主席感谢食卫局、社署及民政处的代表出席会议。  
 

 

第 7 项：表演艺术团体租借康文署辖下表演场地档期屡次失败，增加审批机制透

明度  

       (中西区文教会文件第 6/2021 号 )                     

(下午 5 时 15 分至 5 时 29 分 )  
 
113.  此议程由副主席主持。  
 
114.  副主席开放文件讨论。  
 
115.  郑丽琼议员表示热衷于粤剧表演的中西区居民常借用上环文娱中心，甚至

欲租用香港大会堂的表演场地，鉴于去年疫情影响，很多表演均未能举行，唯居

民仍向其表达他们欲借用有关表演场地的诉求，亦表示不明白为何总不能成功

租借场地。郑议员指自己曾协助一个艺团递交表演场地申请表格，但相关申请未

能成功，询问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康文署 )审批上环文娱中心剧院及香港大会堂剧

院的申请准则是否公正、是否不属于一流艺团的团体即使提交场地申请亦未能

进行抽签程序，以及欲了解署方审批场地之机制。郑议员又以中西区区议会每年

于年初举办的「户晓名剧」节目为例，指往年举办方均请康文署为其预留表演场

地，以进行一天的表演项目，并认为此类申请应不被归类为正常场地申请，她亦

表示经正常申请而未能获成功分配场地的市民及艺团，对申请感到十分气馁，她

欲了解场地申请的处理情况，以及署方能否就此方面进行检讨，以便其向申请人

士作解释。  
 
116.  康文署刘秀萍女士指署方的回应文件以上环文娱中心为例，当中有两个表

演场地，即剧院及演讲厅，平均每月接获 130 份申请，由于竞争大，成功率相对

较低。至于租用场地方面，署方为每个表演场地设立网页，上载相关订租安排，

当中列明如申请者之申请档期没有其他团体竞争，便会自然获得该申请档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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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档期有超过一名申请者递交申请，署方会根据多项因素，包括活动性质、活

动之艺术价值、具有社区推动文化艺术的建设价值等，作出考虑，由于上环文娱

中心为区域性文娱中心，因此若申请举办之活动具有社区推动文化艺术的价值

将获优先考虑。在种种列明之因素及比重下，由于竞争大，现时的安排会将每月

接获的申请集合于当月一并处理，署方会先将相关资料输入电脑，经电脑排序

后，若有超过一个申请的排序相同，便会经租务电脑系统作随机抽签，以作档期

分配。刘女士解释未能成功申请场地的主要原因为申请者于申请筹办活动时，多

倾向于申请星期五、六及日的档期，导致同一档期的申请竞争更为剧烈，因此获

得分配档期的机会相对偏低。  
 
117.  郑丽琼议员表示未能成功申请场地的申请者，对署方如何决定活动艺术价

值之高低及相关评分标准存有疑问，并询问康文署就「拟办活动的艺术价值」及

「申请人筹办活动的能力」之评分标准及方式，期望能协助申请者租借香港大会

堂或上环文娱中心之表演场地。  
 
118.  康文署刘秀萍女士指活动的艺术价值需按申请者递交之资料而定，提交的

资料包括申请者过去曾举办的相关活动、是次拟办活动的连带活动，以及活动已

物色的艺术家或曲艺人员名单等，以判断拟办活动的相应艺术水平。她表示康文

署除了设有负责租务的组别外，亦设有文化节目组别，有演艺小组委员会，若署

方认为有需要，可就申请者艺术水平咨询演艺小组的专家意见，或透过多个渠道

搜寻申请人 /团体及活动表演者过往的演出资料，以厘定拟办活动的艺术水平。

另外，署方的考虑因素及比重，亦受到当月接获的申请者申请档期竞争所影响，

若申请者选择于平日租用场地或其档期能作弹性处理，其得到档期的机会亦会

相应提高。刘秀萍女士期望其解释能解答议员的问题。  
 
119.  郑丽琼议员表示没有办法，亦不清楚申请者的活动能否邀请「大老倌」，惟

申请者已去到屡败屡战的地步，每一次申请均不成功，然后下次又再递交申请。

郑议员认为申请者毅力惊人，相信申请者是于多次申请场地失败后，才向她作出

询问，她表示会将部门的书面回复提供予申请者作参阅，以让其得知康文署对艺

术价值因素之处理。此外，郑议员询问香港大会堂的场地预留情况，问及是否会

预留场地予中西区区内机构使用，她估计中西区区议会应获预留一次作「户晓名

剧」表演，询问政务处辖下团体是否能享有预留场地的安排，如有，每年预留场

地的次数为何。  
 
120.  康文署刘秀萍女士指香港大会堂为全港性演艺场地，其竞争相对更为激

烈，根据网页资料，上环文娱中心为区域性文娱中心，署方考虑租用场地申请的

因素，已包括具有社区推动文化艺术的建设价值，拥有该条件的申请者会获优先

考虑。香港大会堂的租务安排方面，则主要根据申请活动性质、拟办活动的艺术

价值、申请者相关行政能力而定。有关预留场地档期方面，刘女士指香港为文化

之都，于不同月份均有大型艺术活动举行，例如二至三月为「香港艺术节」，四

月为「国际电影节」，另有「中国戏曲节」及「国际综艺合家欢」等，因此根据

现行政策，预留表演场地档期的安排只适用于民政事务局辖下的九个大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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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团及场地伙伴计划的演艺团体，或一些国际性质的艺术节，才能于其活动举办

前二至三年预留场地档期，以便团体及早筹划由著名访港艺人演出的文化节目，

因此亦会出现不同表演团体预留场地档期的情况。  
 
121.  经讨论及投票后，下列原动议获得通过：  

 
1.  康文署检讨审批表演场地申请的机制，以及公开更详尽的评审细节，

让场地申请者更清楚了解审批的要求。  
 

(由郑丽琼议员提出，叶锦龙议员和议 ) 

(11 票赞成︰  吴兆康议员、任嘉儿议员、郑丽琼议员、杨浩然议员、甘

乃威议员、张启昕议员、伍凯欣议员、叶锦龙议员、黄健

菁议员、彭家浩议员、黄永志议员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2. 康文署定期更新场地的订租情况，透过网页及其他方法向市民提供有

关资料。  

(由郑丽琼议员提出，叶锦龙议员和议 ) 

(11 票赞成︰  吴兆康议员、任嘉儿议员、郑丽琼议员、杨浩然议员、甘

乃威议员、张启昕议员、伍凯欣议员、叶锦龙议员、黄健

菁议员、彭家浩议员、黄永志议员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第 8 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中西区举办的康乐体育活动汇报   

       (中西区文教会文件第 1/2021 号 )(修订 )                    
(下午 5 时 29 分至 5 时 30 分 ) 

 
122.  副主席请各委员备悉文件。  
 
第 9 项：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21-2022 年度在中西区筹办的文化艺术活动、地

区免费文娱节目及其他文化艺术活动  
       (中西区文教会文件第 2/2021 号 )(修订 )                             
(下午 5 时 30 分至 5 时 3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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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副主席请各委员备悉文件。  
 
第 10 项：  工作小组报告  
                                                             
(下午 5 时 30 分至 5 时 32 分 ) 
 
124.  副主席请各委员备悉文件。她表示自己是健康社区工作小组主席，补充第一

次会议报告距今已经一段时间，因疫情关系已取消今年的健康节。另外，工作小组

已经准备开设中西区健康节的网站，亦会预留预算予健康地市联盟会费。除此之外，

小型急救包的准备工作亦进行得如火如荼，稍后可以供议员派发予居民。  
 
125.  郑丽琼议员补充长者服务工作小组正在进行探访区内约十多间长者服务中

心的活动，未报名的同事可以查阅时间表，欢迎随时加入。  
 
第 11 项：其他事项                                            
(下午 5 时 32 分至 7 时 21 分 ) 
 

126.  主席表示是项议程交由副主席主持。  

 

127.  副主席表示刚才会议中已讨论部分其他事项的项目，惟现时有很紧急，关

于中西区居民福祉的事项要讨论。她表示刚知悉其选区的一幢大厦需要接受强制

检测，亦得悉中西区内共有超过 10 幢大厦的居民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因此询问

中西区民政事务处 (民政处 )代表可否提供相关资料。她表示是次的强制检测规模

比过往大，因此询问居民可以前往采集样本的地点，又指现时有关消息是从大厦

管理处提供而非官方消息，因此希望处方能提供即将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中西区

大厦完整名单及采集样本的地点。  

 

128.  助理专员回应指现时正研究如何分配居民前往不同的检测站进行检测。她

表示处方暂时预计会设有四个可进行检测的地点，并会稍后向居民发出通告，以

便居民前往检测地点。  

 

129.  副主席询问现时官方是否没有确实需要进行强制检测的大厦名单。  

 

130.  叶锦龙议员表示卫生署于当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举行的疫情记者会，他得悉

不少位于半山、坚摩、西营盘、正街、水街及石塘咀选区的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名

单。刚才专员指暂时没有封区的安排，叶锦龙议员表示业昌大厦有三百九十多户

约有一千名住客，若要求业昌大厦及水街居民前往石塘咀体育馆作检测，检测中

心没法负荷。他询问民政处会否协调人手，增加检测站以避免居民因未能进行检

测而被检控。  

 

131.  助理专员回应指处方会继续研究增加流动采样站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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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备注：除了位于石塘咀体育馆的社区检测中心，民政处于 3 月 12 日继续营

运位于爱丁堡广场及李升街游乐场的流动采样站，并于宝翠园加设流动采样站。

民政处亦随后安排承办商于 3 月 13 日开始在坚弥地城游乐场及西营盘社区综合

大楼营运流动采样站，在中西区合共提供 6 个检测点。 ]  

 

132.  叶锦龙议员表示有关大厦居民需要在两天内完成检测，因此认为现时处方

不应停留在研究工作而是需要付诸实行。此外，他表示现时亦有特定强制检测群

组需要进行检测，如早前健身室及食肆员工需要进行检测，已令社区检测中心没

法负荷。他指现时中西区需要检测大厦的数目以倍数增加，因此询问处方是否有

后备方案要求承办商开设更多的检测站。他指早前科士街的检测站并没有很多市

民使用，既然现时有很多市民需要强制检测，因此认为处方可安排他们到科士街

检测站接受强制检测。  

 

133.  副主席希望助理专员现在向其他部门询问详细资料，并于稍后时间向议员

清楚交代，否则是次会议不会结束。  

 

134.  郑丽琼议员表示刚才已要求其助理寻找更准确的强制检测大厦名单，并指

现时中西区已有 18 幢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名单，但她未能得悉于名单上的商业大

厦工作人士是否需要进行检测或需要封闭整幢大厦。她引述食卫局局长的说法只

要大厦出现一宗确诊个案，大厦所有人士均需要在 48 小时内接受强制检测，否

则将被检控及罚款。她指该 18 幢大厦大部分位于半山区，并有超过 3600 名市民

需要强制检测，询问处方是否有足够的深喉唾液样本樽。此外，她询问若递交样

本樽至各收集地点需要等候多少时间才得到结果，并指其递交样本樽后五天才接

获检测结果。她指处方现时应立刻寻求协助，否则会为居民带来很大的不便。她

表示现时居民只能在石塘咀体育馆、李升街游乐场及大会堂爱丁堡广场进行检测，

质疑现时被界定有高风险的西区居民如何前往检测地点。她认为民政处有责任要

求食环署针对性增加检测地点，并指现时般咸道及干德道港铁站出口是重灾区。

她希望助理专员在离开前需要通知议员，以便他们代为通知居民索取深喉唾液样

本樽及鼻咽和咽喉拭子检测的地点。她认为最佳的办法是于大厦大堂由职员就每

户住户人数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樽，并于翌日收回，她希望民政处可与区议会合作，

尽快处理有关检测事宜。  

 

135.  甘乃威议员表示今早已递交有关强制检测的文件，惟在递交文件前没有预

计有关情况。他表示递交文件时预计民政处处理强制检测事宜会非常混乱，又指

早前其选区有两幢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名单，惟处方没有回复是否设有临时检测站

及工作时自作主张而没有通知当区议员相关的安排。他表示现时情况更严重，有

十多幢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名单，数千名居民需要在两天内完成检测。他认为代表

民政处的助理专员若未能就安排回复议员便不应离去，否则议员不能向居民交代。

他表示垃圾的政府部门在没有任何准则下运作，并指这些部门现时仍需研究，他

不明白处方需要研究甚么。他举例可于上环体育馆作临时检测站，使居于上环的

居民前往进行检测，并指处方可仿效其他地区做法，在罗便臣道行人电梯设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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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车及于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西区社区中心设置检测站。他质疑代表民政处

的助理专员是否有应急方案，并要求现在回应当中西区疫情大爆发时，处方会在

何处设立临时检测点，并询问处理的详情。他指刚才助理专员指专员有紧急要事

于二时许离去，现时已接近过了四小时，因此认为专员已可向议员解释检测的处

理方法，惟若专员并非因此事离开，质疑该紧急事情如何比抗疫更紧急，否则现

时应立刻回到会议室解释。他要求助理专员立刻解释工作方案及甚么地点会作检

测站等安排。  

 

136.  助理专员回应指民政处一直以来会就强制检测向居民发放通告，并建议居

民前往附近的社区检测中心或流动采样站进行检测。她表示有需要的受检人士可

通过如邮局或诊所等不同的途径索取深喉唾液样本樽。她表示明白是次需要接受

强制检测的人数众多，因此正检视现有资源及人手如何配合。  

 

137.  甘乃威议员请助理专员不要作没有意义的回应。他指居民清楚需要接受强

制检测，惟他认为卫生署未得悉李升街游乐场可设置临时检测站，因此需要由民

政处作建议。他询问现时民政处正考虑在甚么地点设置临时检测站，还是不考虑

增设临时检测站。他表示现时「一旧饭」的专员已离开，因此助理专员需要回答

有关问题。  

 

138.  助理专员回应指李升街游乐场是处方其中一个考虑设置临时检测站的地点。 

 

139.  甘乃威议员表示李升街游乐场不只足够服务一座需要强制检测的大厦，并

指即使有位于上环的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名单，民政处亦没有在李升街游乐场设置

临时检测站，反而需要居民到石塘咀体育馆作检测，对此感到不满。他不明白处

方设置临时检测站的准则，因政府应根据标准做事，如规定纳入强制检测的大厦

500 米内设立临时检测站。此外，他询问除李升街游乐场外，处方有否考虑于其

他地点增设临时检测站，并要求助理专员不要如「一旧饭」地坐在会议室内。  

 

140.  郑丽琼议员认为处方需要新增临时检测站地点，建议可以利用民政处辖下

的西营盘社区会堂及坚尼地城社区会堂作为临时检测站。此外，她表示自己早前

前往医管局辖下的诊所索取深喉唾液样本樽时，发现每天上午十时后已没有深喉

唾液样本樽供应。她认为处方在办公室留意消息是没有作用，需要前往实地视察。

此外，她表示稍后会反映坚道清洁的问题，并认为按处方的工作效率他们需要减

薪。  

 

141.  甘乃威议员对公帑支薪予垃圾职员表示强烈不满，他不满处方否决区议会

要求增加清洁街道地点的建议，又认为处方不懂如何清洗街道。  

 

142.  副主席表示刚才助理专员指处方会考虑在四个地点增设临时检测站，惟她

指刚才询问专员时，专员表示只有石塘咀体育馆、李升街游乐场及大会堂爱丁堡

广场三个新增临时检测站。她认为检测站地点并非秘密，因此希望助理专员向公

众交代，她指现时区议员接获很多居民求助，议员询问助理专员的原因是专员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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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并指助理专员自称能代表民政处作回应。她请助理专员向职员询问余下的一

个检测地点。  

 

143.  张启昕议员表示现时问题是中西区有十多幢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她

表示其选区内东边街及西边街对出的般咸道有四幢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她

指除强制检测外亦担心会封区。她表示直至现时健身群组仍有三十多个初步确诊

个案，大部分人士亦居于中西区及曾到访其他区内健身室，因此民政处需要与卫

生署联络。此外，她指处方提及的四个新增临时检测站或仍能应付今天数千名被

纳入强制检测的居民，惟若明天中西区强制检测名单新增二十至三十座大厦，处

方如何能应付超过一万名居民。她认为民政处辖下的西营盘社区会堂、西区社区

中心及坚尼地城社区会堂均可以立刻增设临时检测中心，又认为民政处须于今天

晚上前回复区议员新的临时检测中心位置，及提交一名能在未来 48 小时与区议

员联络的民政处职员。此外，她表示早前民政处有派员到中西区两座被纳入强制

检测名单的大厦向居民解释检测流程，惟她询问处方是否有足够人手到该日及翌

日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的数十座的大厦处理相关事宜，并会否向其他地区及部门

要求借调人手。  

 

144.  民政处黄恩光先生表示处方由开始会议至今不断接获很多资讯，他希望议

员给予他们时间以便其可联络正在安排的同事。他指现时已有同事在被纳入强制

检测名单的 18 幢大厦内了解实际情况，惟现时仍未有确实的安排，因此希望议

员让处方整理资料后再作回应。  

 

145.  甘乃威议员询问黄恩光先生是否代表民政处作回应。他指助理专员表示其

负责代表民政处，因此询问黄先生是否代助理专员作回应。  

 

146.  民政处黄恩光先生回应指处方职员不断检视相关资讯。  

 

147.  黄永志议员向副主席建议给予 5 分钟予处方职员了解确实情况。  

 

148.  副主席表示明白，但她想询问委员是否有其他问题希望助理专员协助索取

有关资料，以便助理专员可一次性回应。  

 

149.  甘乃威议员表示早前上环曾有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惟没有设立临时

检测站，处方曾派员到现场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樽及收集，此做法可减少居民到石

塘咀作检测的怨气。他询问处方是否会在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的大厦设临时检测

站，否则处方是否有足够的深喉唾液样本樽及人手派发及收集样本樽。他表示会

待处方回复有关安排才结束会议，并指处方不要幻想可打发议员离开，因居民会

到办事处询问，但议员未能得悉有关详情可以回复居民。他了解处方前线职员工

作很辛苦，但要求处方须将检测安排及是否能增设临时检测站等问题回复议员，

若未能在议员提及的地点增设临时检测站，须指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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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郑丽琼议员表示有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的居民不敢离开所在大厦，惟恐若

不检测会遭检控。她表示不介意成为义工带同保护装备向大厦管理处提供深喉唾

液样本樽，并于大厦大堂放置收集箱收集检测樽一并送往检测，让居民可在 48

小时内于手机接获结果，安心于星期一离开大厦前往上班。她要求助理专员向卫

生署索取唾液样本樽，以便议员今天晚上派发。  

 

151.  黄健菁议员表示民政处应关注第一间有确诊个案的健身中心，因健身中心

人流众多。她不知道处方有否与卫生防护中心协调，若区内疫情爆发会如何作检

测工作。她表示即使由第一宗健身中心确诊个案至今只有数天时间，惟健身中心

已有很多确诊个案，因此询问处方在得悉第一宗健身中心确诊个案时，有否与卫

生防护中心协调，若疫情在中西区爆发会如何处理。此外，她表示在其坚摩选区

内有两个分别于摩星岭道及卑路乍街的确诊个案，因此询问居民可以索取唾液样

本樽的地点，以及处方会否增设临时检测站进行检测，另外若坚尼地城以西新增

更多确诊个案时，市民可以前往索取样本樽的地点，并要求索取的地点有足够的

样本樽以便居民可于两天内进行检测。她表示若在士美菲路体育馆开设临时检测

站，会为摩星岭的居民带来不便，因此询问处方如何服务摩星岭需要检测的居民。 

 

152.  黄永志议员指接获居民投诉表示即使近日到西营盘赛马会诊所及西营盘港

铁站亦不能索取唾液样本樽，因每天早上八时许已派发完毕，因此未能向居民建

议可索取唾液样本樽的地点。他表示处方派发唾液样本樽予区议员转交居民是可

以考虑的做法。  

 

153.  副主席表示中西区有众多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因此得悉区内出现很多确

诊个案而有社区潜在爆发的风险。她希望政府部门需要考虑接受强制检测的市民

前往其他地方作检测，又指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大厦派发唾液样本樽以便大厦居民

在管理处索取及递交，因开设多个临时检测中心需要大量人手，以及居民需要走

出社区前往临时检测中心。她询问秘书是否有关于文化落区的项目需作讨论，并

建议先讨论此项目，然后让政府部门代表先行离席。  

 

154.  秘书指民政处最近收到香港舞蹈团有关文化落区的要求。鉴于今年的疫情，

委员会曾经批出上环文化广场给其作舞蹈表演，该表演团队就疫情作评估后，认

为不能在本年的财政年度完结前，完成一项实体的表演。另外，秘书处曾建议该

团体考虑以网上形式作表演，但该团体指鉴于音乐版权问题，故未能作此安排。

因此，该团体要求取消本年度的表演环节，如有机会再与中西区区议会合作。  

 

155.  郑丽琼议员询问秘书如该舞蹈团不能以网上形式和实体形式表演，于本年

三月前也未能完成，这批拨款能否承付至下个财政年度，在本年暑假完成该活动，

又表示未知能否以承付的方式来处理，但既然拨款已批出，如果可以就使用承付

的方式来处理。如果该团体决定取消，已支付的款项是否须如实报告，余下的拨

款则不会再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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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秘书表示相关问题需要与财委会秘书研究，因为是团体主动取消表演，因

此必须要把该团体的意愿先告知及征询委员，同时可以征询财委会秘书是否可以

承付，但是，她不肯定舞蹈团是否基于其他原因才不考虑继续完成表演。  

 

157.  副主席询问有没有委员反对该团体因音乐版权问题而取消是次活动。由于

委员没有异议，副主席示意秘书处接受该团体的取消建议。接着，她邀请政府部

门代表先行离开，询问委员有没有其他问题，并建议休会。她询问秘书民政处大

概要多少时间回复有关疫情方面的问题。  

 

158.  黄恩光先生表示助理专员正在向相关部门查询，大约需要五至十分钟。  

 

159.  副主席宣布休会至六时二十分。  

 

[注：会议于下午六时零五分开始休会，至下午六时二十分继续。 ]  

 

160.  副主席询问民政处现在是否能提供有关抗疫事宜的最新补充。  

 

161.  助理专员指备悉议员的建议，处方正在寻找更多合适的地点，并安排不同

大厦的居民到不同检测点进行检测。现时已经物色一些合适的地点，但由于仍处

于安排阶段，因此不想发放一些可能产生误会的讯息。她表示今晚稍后时间将会

向居民发出通告，建议他们去相关的检测点接受检测。另外，关于石塘咀检测中

心的预约已经额满的事宜，她解释需强制检测人士可以即场接受检测，而不需预

约，因此居民不必担心。  

 

162.  郑丽琼议员询问即场检测需要居民等多久。她担心石塘咀街市排队的人龙

会由检测中心门口直到楼下，要居民「打蛇饼」，并表示这个问题叶锦龙议员最

清楚。她亦指出现时政府需要市民限制社交距离，但排队时让大量市民聚集会产

生更多问题。市民既不清楚是否要预约，还是即场接受检测，又不清楚如何证明

自己须进行强制检测。她询问居民是否需要携带其住址证明及差饷信函前往检测

中心，她要求民政处公开地解答。  

 

163.  助理专员表示须强制检测的人士不需要携带住址证明前往检测中心，至于

强制检测的安排，宪报规定只要在该地方逗留超过两小时的人士，都需要接受检

测。所以，现时检测中心也没有规定市民必须带同住址证明才符合强制检测要求。

在强制检测的时候，民政处也会安排同事查询受检的人士所属大厦和居住的单位。 

 

164.  叶锦龙议员向助理专员查询现时的情况，石塘咀的检测中心可提供排队的

位置不多，除非将检测中心关闭一半让市民排队，否则不可能容纳大量人士。仅

是业昌大厦已有 374 户，加上其他需要强检的住户，检测中心就算可以勉强容纳

这些居民，但若再加上水街区和其他地区的居民，石塘咀检测中心一定容纳不下。

他担心居民要在楼梯排队，由六楼的消防梯一直排队至地下，加上通风不足，形

容此举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做法。叶议员建议除了要求市民前往检测中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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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卫生防护中心协调，把检测樽给予议员派给居民。他指出以往也是派发检测

樽予居民，只不过食卫局于二月九日改变强制检测的门槛后，令到中西区没有足

够检测樽派发，不知道是否当局把检测樽预留予其他地区如沙田和大埔等。他希

望民政处会做好相关防疫工作，与卫生防护中心合作派出更多检测樽给予区议员

派发。叶议员又表示其选区内有很多长者，要这些长者到处奔波劳动去排队检测，

实在不人道。此外，考虑到石塘咀的检测中心位处的体育馆内设有街市，他对于

在该处设立检测中心表示有保留，但由于当局已作决定，才没有阻止。另外，叶

议员询问处方会否考虑在水街区或第三街的儿童游乐场等较空旷地区设立检测

中心，因该地正位于一幢确诊大厦及「URSUS」健身室附近。他建议部门寻找更

多地方作检测中心和准备更多检测樽预备新一波疫情，因为确诊人数有明显上升

趋势，部门应该要未雨绸缪。  

 

165.  甘乃威议员要求民政处说明：第一，处方到底需要多久才能确定增加临时

检测点；第二，处方现正考虑甚么地点用作临时检测点。他认为处方考虑检测点

有两个因素：相关地点是否可以使用，以及有没有足够设备。即使不能告知议员

在何处设立，也应告诉议员将有多少个新增检测点；第三，无论民政处决定新增

检测点与否，检测点也不可能容纳到大量因疫情日益严峻而新增的须强制检测人

士。他询问民政处是否肯定会在大厦派发足够检测樽。根据甘议员上次的经验，

民政处并不会派发足够的检测樽，处方声称只会派发检测樽予长者及行动不便人

士等，如有一百个须强检人士，处方最后只会派发大约数十个检测樽。所以，他

询问民政处是否会派发足够检测樽予没有增设临时检测点的大厦，并提供即场回

收服务。甘议员指出自从当局要求从事相关工种的人士每十四天检测一次后，检

测樽的供应变得十分紧张，所以他要求民政处解释派发检测樽的安排。他认为中

西区会爆发已经不是该日才知道的事情，涉事的西营盘健身中心有很多顾客，他

们亦住在附近，因此预期疫情未来将会陆续爆发。甘议员所要求的安排并非是一

两天的短期安排，而是一星期的安排，如果民政处现在未能马上回复，则用十五

分钟想清楚后再回答刚才的提问，不要到时候才说没有准备答案。  

 

166.  黄健菁议员询问民政处能否指出坚尼地城的居民应在何处接受强制检测，

因为检测中心一个在卑路乍街，另一个在摩星岭，要坚尼地城的居民前往石塘咀

做检测实在不方便，亦预期石塘咀检测中心会不胜负荷。她询问民政处会否在坚

尼地城设立检测中心。黄议员指早前卫生署曾在观龙楼游乐场设立一个专为食肆

员工检测的中心，未知处方可否在相同位置设立。但是，黄议员担心摩星岭的市

民不知道观龙楼游乐场在何处，民政处会否因此考虑派发检测樽。她指出议员可

以代民政处为居民派发检测樽，但处方需要告知议员回收检测樽的方法及相关事

宜，并追问处方有没有关于坚尼地城强制检测的最新消息。  

 

167.  副主席表示有很多议员想向助理专员提问，但自己不能代替他们提问。她

询问民政处有否设立热线电话，因为现在其议员办公室收到了很多市民查询检测

安排的事宜，但不知如何回答市民问题。民政处提供的热线的办公时间只到下午

六时，处方会否设立一条中西区的检测热线供市民查询，解答居民的问题。第二，

正如张启昕议员所说，是次属颇为重大的事件，会否给中西区区议员提供一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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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电话，可以直接联络民政处。副主席认为有一个热线电话专门应对居民的查询，

另一个热线专门与中西区区议员联系，是十分重要的。  

 

168.  黄永志议员查询处方会否延长李升街的检测站开放时间及会延至何时，并

表示这应该是西区唯一一个流动检测站。  

 

169.  副主席表示理解助理专员或暂时未能告知议员各个检测中心所负责的大厦，

但最少要告知议员当中四个采样和检测中心的开放时间，让议员知悉，也让居民

有两手准备。另外，她知道民政处职员或其他政府部门会使用入信箱的方式通知

居民接受强制检查，她希望民政处印刷相关副本予议员参考，此举能让议员分担

民政处的工作，并再询问助理专员是否需要更多的时间取得资料。  

 

170.  助理专员表示李升街的流动采样站将会继续运作。另外，关于热线方面，

需视乎人手安排再作研究。关于派发检测樽和进行检测的安排，民政处的同事现

正预备相关的通知书发放予居民。她表示民政处会尽力与市民沟通，传达清晰的

讯息。  

 

171.  甘乃威议员质疑民政处是否在表达处方通知议员是浪费气力，因此只会通

知居民的意思。甘议员询问助理专员是不是听不懂广东话，明明刚才已经问了三

个问题，但是助理专员一个也答不出。甘议员表示理解事件需要时间去处理，但

为何民政处宁愿只通知居民，也不让议员知道。他询问助理专员是否要和议员们

对着干，这样谈甚么同心抗疫，还是只是和忠诚废物同心抗疫，并表示议员们的

办事处正在处理众多的电话查询，不明白民政处有何困难。他表示只是期望部门

在准备好检测工作前提早告知议员。刚才的提问例如有没有新设的检测点、有多

少检测站及在站内是否有检测樽派发等问题也不懂回答，如果不懂回答便不要坐

在会议室。正如黄恩光先生刚才所说部门需要时间准备，议员们都表示理解，但

不明白部门为何没有后备计划去应对这并非是新发现的病毒，又未能回答议员的

提问，又未能回答刚才「一旧饭」的废物于二时三十分已经离席准备的问题，实

在十分过份。甚么同心抗疫，真的是「抗你条命」。议员们在前线就被居民责问，

要求民政处给予更多的资料就被拒绝。他表示议员已经问了数次，如果助理专员

不懂回答就回去问上司。  

 

172.  副主席再询问助理专员是否需要时间整理。  

 

173.  助理专员表示整理完资料后会再通知议员，包括每幢大厦所属的检测点。  

 

174.  副主席询问需要多少时间整理资料，因为现在已经是六时四十五分。  

 

175.  助理专员表示流动采样站会在明早才开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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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郑丽琼议员询问今晚是否可以开始做检测。如果不能，议员办公室便回答

市民今晚甚么也不需要做，明早九时才去检测中心。  

 

177.  助理专员表示在正常的情况下今晚未开始强制检测的检测期。如果居民今

晚想前往石塘咀检测中心接受检测则需自费。  

 

178.  副主席表示助理专员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有市民会选择今晚

前往石塘咀检测中心接受检测。当然，自费检测并不一定是最大问题，最大的问

题是市民不会知道于今晚接受检测要自费，亦不知道界定自费或免费的时间。  

 

179.  助理专员表示因此希望以通知书上的资料作实，以便市民及议员了解详情。 

 

180.  副主席询问处方何时完成预备检测的事宜。  

 

181.  助理专员表示现在已经准备中并会尽快完成。  

 

182.  副主席表示如果通知书很快就准备完成，议员会留待会议室准备。  

 

183.  甘乃威议员向副主席表示刚才助理专员并未有解答他的三个问题，并请助

理专员回答。第一，会否在大厦派检测樽。  

 

184.  助理专员表示未能安排到各座大厦派发检测樽。  

 

185.  甘乃威议员表示即是代表民政处不会派检测樽。他再询问第二，处方是否

正在考虑其他的临时检测点，抑或没有。  

 

186.  助理专员表示现时主要有四个检测点，除了石塘咀的社区检测中心，现在

已经有三个临时流动采样站，分别位于爱丁堡广场、李升街游乐场和宝翠园。  

 

187.  甘乃威议员表示既然处方是知道的话为何刚才不解答黄健菁议员的问题：

第一，处方会否于大厦内派发检测樽。第二，摩星岭的居民能否到助理专员刚才

提及的四个新增检测点。不过，现在助理专员未有回复居民是否可以随意去该四

个地点作检测，还是如何，他请助理专员清楚解答议员的提问。甘议员说根据议

员的经验，已经有上环的居民到石塘咀自费做检测，因为这些人要上班工作比较

心急，亦有些居民担心会封区，影响他们上班所以就搬离该区，例如刚才提及那

些地点：爱丁堡广场、石塘咀、李升街和宝翠园，甚么情况也会出现，   

 

188.  郑丽琼议员询问刚才指的宝翠园检测点是在私人地方还是公家地方，如果

不在宝翠园居住的居民能否去该检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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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助理专员指出此情况也是不宜现时立刻公布检测地点的原因，因为通知书

上会告知居民每一幢大厦建议去的检测地点。  

 

190.  郑丽琼议员询问处方是不是表示干德道的居民要去石塘咀检测的意思，因

为干德道属于郑议员的选区内。  

 

191.  甘乃威议员询问居民能否到爱丁堡广场的检测中心。  

 

192.  助理专员表示根据通知书就不建议这个做法，因为希望用通知书…  

 

[会后备注：民政处希望可利用通知书，建议和分流不同大厦的居民到不同地点

进行检测，以尽量减少居民排队的时间。 ]  

 

193.  甘乃威议员再询问是否代表居民能去爱丁堡的检测点做检测。  

 

194.  助理专员表示受检人士可以自行选择…  

 

195.  甘乃威议员指虽然通知书建议居民要去 A 地点，但去了 B 地点的话处方是

否也会免费为该居民做检测。  

 

196.  助理专员表示是免费的，但每座大厦的居民应尽量前往通知书建议的检测

地点。  

 

197.  郑丽琼议员询问宝翠园的检测中心是否只限宝翠园的居民做检测。  

 

198.  助理专员回应是。  

 

199.  郑丽琼议员请中西区的居民注意，现在只得三个地点让中西区居民做检测，

包括石塘咀体育馆、爱丁堡广场和李升街游乐场的地点，只要是须强制检测的 18

幢大厦的居民也可以去做检测，并请求助理专员说话清楚一点让市民知道。  

 

200.  助理专员表示民政处建议市民按照通知书上的地点做检测，因为…  

 

201.  郑丽琼议员询问如果她在这幢大厦居住，等待这封通知书时已经惊到「甩

辘」。  

 

202.  助理专员表示今晚就会派发通知书，因为…  

 

203.  郑丽琼议员请助理专员把通知书的影印本传予中西区 15 位议员，使议员能

按该通知书内容向居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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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黄健菁议员表示处方会在通知书上告知中西区的居民去所属的检测中心，

所以民政处应该要把相关的资料告知议员，因为会有很多不同人士致电议员的办

事处，所以处方要清楚列明这四个新增的临时采样地点会服务哪些大厦，否则区

议员就不能回答市民的问题。  

 

205.  郑丽琼议员表示想帮助民政处解决问题。  

 

206.  甘乃威议员向副主席表示如果以下论述有错误则请助理专员作出纠正。第

一，居民是否今晚之内会收到检测通知书，告知市民所属的检测地点进行强制检

测，并会于未来一、两日内完成。第二，如果居民知悉其他提供检测服务的地点，

其实也可以去，甘议员理解此举只限于宝翠园以外的三个新增检测点，因为宝翠

园检测点只会接受当区大厦的居民，但即使通知书要居民去石塘咀接受检测，但

他去了李升街，也可以接受免费检测。甘议员分享他在上环的经验，当时他指示

中西区的居民去石塘咀检测，石塘咀检测中心的职员却表示强制检测名单内没有

该居民所属的大厦，因此拒绝提供免费检测服务。他询问助理专员是否明白当中

的意思。处方必须确认到底余下的地点是否会知会须接受强制检测的居民，并保

证居民能接受免费检测。第三，处方预计何时会派发通知书给居民。  

 

207.  助理专员表示在有关进行检测方面，将会强烈建议大厦居民前往通告上列

出的检测地点进行检测，因为在设计…  

 

208.  甘乃威议员表示他了解相关情况，而他的问题只是要求民政处回答会在甚

么时候派发相关通告。  

 

209.  助理专员表示将会于今天晚上派发。  

 

210.  甘乃威议员询问处方可否提供一个详细的清单，而该清单须列出中西区内

18 栋需要进行强制检测的大厦应前往的检测站，同时要求提供一个相关的 Excel

档案，询问处方是否能做到。  

 

211.  助理专员表示将会尽量安排，亦明白议员有不同的问题，但她本人也需要

时间去处理相关问题，稍后时间亦会尝试如何继续与议员进行沟通，所以她暂时

需要离席以便跟进有关强制检测的安排。  

 

212.  甘乃威议员再次询问助理专员是否可以答应提供相关的清单，而清单内需

要提供 18 栋需要进行强制检测的大厦应前往的检测站。  

 

213.  助理专员表示将会尽量安排。  

 

214.  甘乃威议员表示助理专员不要模棱两可，应直接回答是否可以。他提议助

理专员即场读出相关资料，各位议员会即时将相关资料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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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助理专员表示会尽快提供相关资料，亦会进行相关沟通工作，确保居民可

以得悉相关资讯，从而知道应前往哪一个检测地点进行检测。  

 

216.  甘乃威议员要求助理专员即时回答，半山干德道殷豪阁应前往哪一个检测

站，表示关心中西区内居民的福祉是合乎《区议会条例》。  

 

217.  助理专员表示将会发出通知书予相关居民，让他们得悉应前往哪一个地点

进行检测，相信居民能够获得相关资讯。  

 

218.  甘乃威议员表示询问助理专员甚么时候派发又不回答，甚么地方又不回答，

询问助理专员到底想怎样，是否需要进行保密工作，例如通知「忠诚的废物」。  

 

219.  助理专员表示将会尽快通知议员。  

 

220.  甘乃威议员表示目前是中西区内的居民想知道相关情况。  

 

221.  助理专员表示目前正在准备通知书作通知居民之用。  

 

222.  甘乃威议员质疑这样就代表已经知道相关地点，询问助理专员为何不能告

诉在席各位议员。  

 

223.  助理专员表示需要时间以整理相关资料，议员如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络民

政处同事查询。  

 

224.  副主席表示助理专员刚才有提及将会提供通知书给各位议员，询问助理专

员将会透过甚么途径给予相关资料，希望助理专员回答。另外，她希望在确定甚

么时候可以通知议员时，民政处可以先透过电话联络各位议员，以便让议员得悉

已发送相关资料。她表示议员们不介意等待，因为他们会在会后前往他们所属选

区，如没有相关资料的情况下恐怕很难回应市民的查询。她表示理解民政处的难

处，希望处方可以提供大概会在甚么时候发送相关资料，方便议员们进行后续工

作。同时她询问助理专员如果议员需要就此事查询时，应该联络民政处的哪一位

同事。她认为如果议员们都向专员查询的话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做法。另外她询问

助理专员可否提供给予居民查询的热线电话，要求助理专员回复。  

 

225.  助理专员表示收到议员的意见，希望获得各种资讯的要求以及希望民政处

提供的服务等，她已经记录相关意见，但她仍需要时间去整理相关资料及进行相

关工作，因此她表示需要先行离开会议以便展开相关工作。  

 

226.  甘乃威议员要求助理专员先答应会执行议员们的要求，而不是只表示收到

议员的意见但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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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副主席要求助理专员留席，因为会议仍在进行，而会议过程专员或助理专

员必须在席。她表示并不是阻挠助理专员执行公务，只是希望助理专员可以提供

大约会发送相关资料的时间，因为议员们不可能一直等候民政处提供相关资讯，

因此希望助理专员可以提供相关时间，让议员们可以安排甚么时候前往所属区域

履行相关职务。  

 

228.  助理专员表示将会尽量作出适当的安排。  

 

229.  甘乃威议员表示会议尚未结束，抗议助理专员离席。他表示刚才助理专员

曾说过，当专员无法出席会议，则由助理专员代为出席，因此询问助理专员为何

离席。如果助理专员坚持离席，就先请专员返回会议室继续出席会议。他再次询

问助理专员是否还记得她曾经说过的话。  

 

230.  副主席希望助理专员可以稍等一会，让议员们先进行讨论，表示助理专员

应清楚会议进行期间，专员及助理专员当中必须有其中一位出席会议。她表示理

解助理专员需要时间执行其职务，但亦希望助理专员可以先给予时间议员进行讨

论，避免离席，表示助理专员的行为并不符合《会议常规》。她继续询问各议员

的意见，例如是否先行前往所属区域与居民进行沟通，继续进行会议，还是给予

助理专员一个期限，要求在该时间点前，无论是否有相关资料，都要通知议员，

她询问各议员是否有其他意见。  

 

231.  郑丽琼议员表示该日有 18 栋楼宇爆发疫情实属意料之外，她相信那些楼宇

的居民会遵守检疫的守则，于 48 小时内进行检测。她表示于会议完结后返回办

事处后，就会通知相关居民前往相关检测地点进行检测。她指出如有居民向她查

询是否应该继续上班，会表示尽管未有检测结果，她仍会鼓励相关居民继续上班。

因此她希望助理专员可以在会议宣布完结前，提供相关资料给予各位议员。她表

示已放弃领取检测樽，但希望处方可以提供一个清晰的指示，列出居民应前往哪

一个检测地点，让她可以直接通知居民，令他们不需要透过民政处的热线进行查

询。她同时指出民政处的热线经常繁忙，并不期望会有人接听。  

 

232.  副主席表示现时有两个选择：继续等待或让民政处在截止时间前无论有没

有指示都将结果知会议员。  

 

233.  叶锦龙议员表示要求民政处提交区内强制检测名单通知并不过份，不理解

为甚么助理专员会拒绝。现时疫情严重，议员希望民政处尽快给予准确的资料，

让议员落区工作，处理为数众多的居民查询。叶议员表示民政处不应偏袒「忠诚

废物」，又担心他们会趁机会入信箱。另外，他不理解为何一栋大厦的检测站只

能服务该大厦内的居民，而不顾及该大厦附近公共地方的人士。  

 

234.  助理专员表示备悉议员的建议，亦知道需要很多跟进工作，会在会议后回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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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叶锦龙议员反对助理专员离开会议，询问此举是否表示放弃市民。  

 

236.  副主席询问秘书现时会议内谁是政府代表。  

 

237.  叶锦龙议员询问这是否代表民政处在讨论抗疫事件时离开会议，并表示强

烈谴责。  

 

238.  郑丽琼议员指刚才助理专员指自己是最高负责人，现在却又离开会议，令

会议失效的是民政事务处的政务主任。她问留下来的两位秘书是否现时的最高负

责人。她只想事件尽快解决，可以回到办公室处理抗疫工作。  

 

239.  黄永志议员补充根据他自己选区的经验，民政处大概会在晚上 7 时到大厦

入信箱，但可能因为今日太多个案要处理所以会延后，希望民政处能够整理好资

料，包括检测中心的开放时间等等，让区议员知悉。  

 

240.  副主席表示议员能够继续等待，但首先要处理民政处代表全部离场的情况，

询问会否有在座委员准备临时动议，若完成后就交给秘书。  

 

241.  副主席分享处理强制检测的经验，例如在须强检大厦的地下会有一张很大

的海报，指示居民需要接受强检；另外，议员可以请居民今晚留意信箱，里面会

有刚才提及的通知书，提示居民去所属的检测中心。  

 

242.  副主席表示收到一项临时动议，需要在席三份一议员同意讨论。在席所有

议员都同意讨论。经讨论及投票后，下列临时动议获得通过：  

 

「中西区区议会强烈谴责中西区民政事务处代表于讨论中西区发生的

武汉肺炎感染群组抗疫事项期间，既未能答复议员提问，更离席擅离职

守，严重影响区内抗疫工作。」  

 

(由叶锦龙议员提出，伍凯欣议员和议 )  

 

(10 票赞成︰  吴兆康议员，任嘉儿议员，郑丽琼议员，甘乃威议员，张

启昕议员，伍凯欣议员，叶锦龙议员，黄健菁议员，彭家

浩议员，黄永志议员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243.  民政处黄恩光先生解释民政处代表需要离开去处理抗疫事宜，包括指挥、

统筹等等，而非擅离职守，希望议员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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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副主席表示希望民政处代表解释得更清楚后才离席，并指出现时没有民政

处代表在场的情况极不理想。  

 

245.  副主席表示收到另一项临时动议，需要在席三份一议员同意讨论。在席所

有议员都同意讨论。经讨论及投票后，下列临时动议获得通过：  

 

「中西区区议会文教会强烈谴责中西区民政事务专员梁子琪及中西区民

政事务助理专员吴咏希擅离职守，在会议未完结前已经离开会议室，不

愿意回应社区的紧急抗疫的安排，妄顾居民对被强制检测  COVID-19 的

忧虑。」  

 

(由甘乃威议员提出，郑丽琼议员和议 )  

 

(10 票赞成︰   

 

吴兆康议员，任嘉儿议员，郑丽琼议员，甘乃威议员，张

启昕议员，伍凯欣议员，叶锦龙议员，黄健菁议员，彭家

浩议员，黄永志议员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246.  甘乃威议员表示刚才黄恩光先生解释民政处代表离开是为了抗疫事宜，他

解释议员只是要求民政处代表解释是否做了抗疫的安排，并将安排告知议员，但

代表未有做到就已经离席。议员们完全无意去阻碍任何人去抗疫，只是希望资讯

能够透明，能够传达到社区及议员，但刚才民政处代表并无作出任何承诺。甘议

员希望能够清楚记录在会议纪录。  

 

247.  副主席希望秘书将刚才议员的意见转交专员或助理专员，并尽快回复。  

 

 
第 12 项：下次会议日期                              
(下午 7 时 21 分至 7 时 21 分 ) 
 
248.  副主席表示下次会议日期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三日，政府部门文件截交日

期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委员文件截交日期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249.  会议于下午 7 时 21 分结束。  

 
 
 

会议纪录于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通过  
   
                            主席﹕吴兆康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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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丁嘉韵女士  

 
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二零二一年十月  


